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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教师教学竞赛奖励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鼓励教师积极参加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竞赛，调动

教师教学积极性，规范教师教学竞赛管理，切实提高我校教师

教学竞赛水平，特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奖励对象

本细则适用于参加各级各类教师教学竞赛并获奖的教师个

人或团队（教师需为学校自有教师）。

第三条 为方便科学管理和促进竞赛水平的提高，学校对教

师教学竞赛采取分级分类管理。教师教学竞赛按照竞赛第一主

办单位、赛事规模、社会影响和获奖难度综合考虑，分为国家

级、省级和校级三个等级，其中国家级、省级设置A、B、C三类。

1.国家级

A类：由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组织的全国范围的教

师教学竞赛，需经过校赛、省赛和国赛，且列入《全国高校教

师教学发展指数》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竞赛项目，包括高

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和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项目。

B类：由教育部委托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各类学会、协

会、组委会或其他权威机构等主办，只设置教师组别竞赛，与

学校学科专业紧密相关，需包括初赛和决赛，且列入《全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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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竞赛项目。

C类：由教育部委托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各类学会、协

会、组委会或其他权威机构等主办，同时设置教师组和学生组

竞赛，与学校学科专业紧密相关，且列入《全国高校教师教学

发展指数》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竞赛项目。

2.省级

A类：由省教育厅或其他省级部门（机构、团体）主办的全

省范围的教师教学竞赛，国家级A类教师教学竞赛的省级或区域

选拔赛。

B类：由省教育厅或其他省级部门（机构、团体）委托的各

学科省级学会主办的全省范围的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竞赛，国家

级B类竞赛举办的省赛、区域选拔赛或复赛，只设置教师组别竞

赛，与学校学科专业紧密相关。

C类：由省教育厅或其他省级部门（机构、团体）委托的各

学科省级学会主办的全省范围的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竞赛，国家

级C类竞赛举办的省赛、区域选拔赛或复赛，同时设置教师组和

学生组竞赛，与学校学科专业紧密相关。

3.校级

由教务处统一组织的校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第四条 教务处每年度根据教师教学竞赛分级分类标准，结

合相应竞赛的具体通知安排和比赛规程等，确定当年度适用的

分级分类教师教学竞赛列表。当年未包含进竞赛列表的，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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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单位提交教务处初审，通过后报校长办公会研究确定分级

分类结果。

第五条 根据参赛教师获奖等级按照以下标准奖励（单位：

元）：

获奖等级

及类别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A类 B类 A类 B类

一等奖 100000 50000 20000 10000
特等奖 6000

一等奖 5000

二等奖 60000 30000 10000 5000 二等奖 4000

三等奖 20000 10000 4000 2000 三等奖 3000

注：国家级、省级教师教学竞赛设置特等奖的，按上表一等奖的标准予以奖励

，其余奖项依次对照递减；同时设置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共四个等级的，其三

等奖按照上表三等奖奖励标准的一半予以奖励。

第六条 国家级C类、省级C类的教师教学竞赛奖励标准参照

学校学科竞赛奖励制度中的指导教师奖励标准执行。

第七条 教师参加教师教学竞赛获奖级别的认定以主办单

位下发的文件及颁发的证书为依据。

第八条 各相关单位（部门）或教师个人需在比赛前报送参

赛申请、比赛通知等相关材料备案，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获奖证

书等报送教务处。未经备案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竞赛获奖材

料的不予奖励。

第九条 发放原则

（一）同一教师教学竞赛获奖按就高原则奖励（不重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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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二）团体参赛奖励与个人参赛奖励标准一致，团体参赛

获奖的奖励由团队主讲教师根据参赛的贡献度进行分配。

（三）本细则中各类奖励发放所产生的相关个人所得税，

由获奖教师自行承担，学校代扣代缴。

（四）学校于每年12月31日前进行本年度教师参加的各类

外部教师教学竞赛工作统计整理，统一提报审核通过后发放奖

励。校内教师教学竞赛的奖励于活动结束后予以发放。

第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学校教科研奖励办法中

关于教学质量奖励的有关要求按本细则具体执行。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